
I·
::": : jr iE ihi: :',2014-a'

新密市人民政府文件
新密政（20141 13号

新密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贫困残疾人救助工作实施意见
一了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

单位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残疾人事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郑政[20111 102号）文件精神，认真

实施惠残民生工程，切实保障贫困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着力提

高贫困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平安和谐、公平有序新密建设，

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贫困残疾人救助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

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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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救助贫困残疾人的基本条件

具有我市常住户籍（含郑州矿区），持有二代《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无就业能力且无稳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及一户
多残，有康复、教育、培训、就业需求的贫困残疾人及家庭、

二、被补贴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依法建立，手续完备，且经市残联确认、规范运营的
康复、托养机构。

（二）具备基本的康复、托养设施设备，配备满足基本服务

的工作人员，规章制度健全，且正常运营一年以上。

（三）与康复、托养对象或其家属、监护人，签订正式康复、

托养协议须一年以上。

（四）康复、托养对象须持有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并符合康复、托养相关规定的。

（五）按时向市残联提供在机构接受康复矫治、训练和集中

托养服务的残疾人的基本情况。

（六）无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现象的。

二、救助范围、补贴项目及标准

（一）教育救助

1.对在幼儿园就读的残疾儿童给予每人每学年1oo0元的蒙

助。2.对在小学、初中就读的贫困残疾学生给予每人每年50）

元资助。



3.对当年考入高中及中专学校的残疾学生给予一次性]000

元资助。

4.对考入全日制高等院校的应届残疾人高中毕业生，给予

一次性资助：专科2000元、本科3000元；对考入全日制高等院

校的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应届高中毕业生，给予一次性资助：专

科l000元、本科1500元。

1二）就业救助

1.为鼓励残疾人积极创业，全市每年评出100名左右的残

疾人创业之星，给予每人一次性以奖代补创业资金1000元补助。

2.对有培训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

培训。

3.对带动残疾人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项目且效益

好的残疾人扶贫基地给予3-5万元的奖励资金。

（三）生活救助

1.对全市。一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

养人或赡养人）残疾人，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标准予以救助。

2.将由父母或兄弟姐妹抚养（扶养）的重度残疾人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救助范围。

3.对持一级、二级残疾人证（言语二级、听力二级除外）

的重度残疾人，每年为每人代缴100元的社会养老保险。

4.对全市肢体残疾人有无障碍改造需求的贫困家庭，每户

给予1000元无障碍改造补贴。



5.对全市拥有机动轮椅车的下肢重度残疾人每年每人给予

260元燃油补贴。

（四）托养护理补贴救助

1.对16-59周岁，在市残联定点机构集中托养的智力、精
神和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200元标准补贴所在机构。

2.对16-59周岁，在社区康复站日间照料机构托养的智力、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100元标准补贴（个人生活费50
元、机构50元）。

3.对16-59周岁，居家托养的智力（一级、一级）、精神

（一级、一级）和重度肢体（一级）残疾人，按每人每月50元标
准予以补贴。

（五）康复救助

1.对在各类定点康复机构接受0-6岁抢救性康复训练的贫

困残疾儿童，每人每月给予200元标准补贴。对在定点康复机构

训练的0-6岁贫困孤独症儿童，每人每月给予500元补助。

2.对全市贫困精神病残疾人给予每人每年1200元服药补

贴。对贫困精神病患者，提供购买基本治疗药品补贴每人每年

450-800元。对需要住院救助的贫困精神病患者，住院周期在3

个月以上的，发放住院补贴每人每次4000元。对没有享受上级

精神病救助政策的精神病患者，每人每年按300元标准发放服药
补贴。

3.为我市各类有需求的贫困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服务，



免费为贫困肢体残疾人安装普及型假肢，为视力残疾人提供助视

器，为听力残疾人配置助听器，对全市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

复明手术。

4.对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康复协调员、技师及残疾人家属

开展康复技能培训，发挥乡镇、街通力·事处，村（社区）康复站

（室）的作用，发挥居家康复的作用，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提供

人才（技术）保证。

5.对本市辖区内康复定点机构，每年给予3-5万元补贴。

四、申请程序

1一）个人救助中请程序

1，被救助对象个人或其监护人、亲属，持户口本、第二代

残疾人证、身份证、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无业证明、2张一寸

同版彩照、救助申请，向户籍所在乡镇、街道办事处残联提出申

请。

2，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残联自接到初次申请和相关证明材

料之日起，在15个工作日内，联合村（社区）通过实地入户调
查、走访群众、公示等方式，对其申请情况和提交的相关材料费

行审核，由村（社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残联分别签署意见并

加盖公章后，并同相关材料一起报市残联审批。

3.经市残联复审汇总，主要领导签字同意后报市政府予以

救助。

（二）机构补贴中请程序

1.被补贴机构和学校，持在机构和在校新密市户籍的残疾



人员花名册、户口本、第二代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书面补贴

经费申请，到市残联申请补贴。

2.市残联进行实地考核、系统核对并予以确认后，经主要

领导签字同意报币政府予以补贴。

五、发放方式

1.个人及家庭救助资金，由市残联将救助资金拨付到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残联，救助资金到账后，由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残联负责发放给被救助对象（直接打入被救助对象的新密市农村

信用社储蓄卡内）。

2.机构补贴经费由市残联直接拨入被补贴机构或学校提供

的单位账户。

六、终止救助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停发救助和补贴资金：

1.户籍迁出本市或死亡的；

2.实现就业的；

3、取得稳定性收入的；

4.未按时复审或复审不合格的；

5.应当停止发放的其他情形。

七、本实施意见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